
    公司在規劃接班計畫中，接班人除了必須具備卓越的工作能力外，

價值觀念要與公司相符，人格特質必須包括誠信正直、重承諾、創新

及贏得客戶信任等。 

 

 本公司訂有「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」，藉由績效評估之衡量項目，

包括公司目標與任務之掌控、職責認知、營運之參與、內部關係

經營與溝通、專業職能與進修、內部控制及具體意見表述等，以

確認董事會運作有效，與評定董事績效表現，以作為日後遴選董

事之參考。 

 關於董事會之接班規劃，本公司培育高階經理人進入董事會，使

其熟悉董事會運作及集團各單位業務，並透過工作輪調的方式深

化其產業經驗。公司具備完善的代理人制度，各職務均依照代理

人制度及職掌順利運作，目前各事業群主管分別為建築事業處李

振鴻總經理、莊傳業執行副總經理、工程規劃部馮一道執行副總

經理、預鑄事業處徐坤榮副總經理及相關部門主管等人，計畫培

養擬定策略的能力，繼而選出接班董事會人選。 

 高階管理階層接班人的培訓模式共分為管理能力、專業能力、個

人發展計畫及工作輪調等，其內容包括了人力資源、財務風險、

海外派遣等，透過專業能力培訓計畫，整合運用，以培養決策判

斷能力。 


